湖南科技大学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政策告知书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教研厅[2016]2号)等有关文件和湖南省有关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现将我校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有关政策告知如下：
1.非全日制研究生的界定 
非全日制研究生是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国家承认的其他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录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内，在从事其他职业或者社会实践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排进行非脱产学习的研究生。
2.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招生录取 

非全日制研究生考试招生录取依据国家统一要求，执行与全日制研究生相同的政策和录取标准。根据教育部《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要求，原则上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收在职定向就业人员。考生根据国家招生政策和培养单位招生简章自主报考。
3. 坚持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同一质量标准 

学校根据社会需求自主确定招生学科与类别，根据培养要求制定培养方案，统筹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协调发展，坚持同一质量标准。
4.非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学位证书 

非全日制研究生毕业时，学校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注明学习方式的毕业证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和学校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证书。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实行相同的培养标准与学位授予质量要求，其学历学位证书与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5.档案、户口、组织关系 

非全日制研究生录取类别为定向就业，考生不转档案、不转户口、不转组织关系。
6.奖助学金及住宿

非全日制研究生不享受奖学金及助学金；不统一安排住宿。

7.派遣 

学校不办理非全日制研究生派遣手续。
8.复试须提供的工作证明

考生须提供本人与工作单位签订的三方协议、劳动合同或具有人事管理权限的工作单位证明，并由本人及家属（父、母或配偶）签字确认。

考虑到今年疫情防控情况，证明材料可先由考生扫描成电子档发学院审核。考生入学前将原件纸质档提交学院复核。

本人自愿报考与攻读湖南科技大学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知晓并理解了学校上述告知内容。
考生（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